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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頭質詢口頭質詢口頭質詢口頭質詢    

 

本人記得在二零零六年三月舉行的會議曾發言，公開提醒現時很

多前線且低薪的公務員在其工作單位受到迫害，隨後須到醫院的心理

專科求診。 

 

在接受本地傳媒訪問時，本人曾多次提醒上級對下屬的一些迫害

和歧視方式可能引致一些可預見的悲慘結局。 

 

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八日一名統計暨普查局的編制內女職員自殺

身亡，留下一名幼兒由其配偶撫養，而其配偶也是該局的員工。 

 

我想提醒一下在幾個月前，更確切地，是在二零零六年七月十

日，該女職員曾聯同另外三名員工舉行記者招待會，舉報在工作單位

曾遭到人身脅迫及性騷擾，包括該局一些主管級人員有系統的勾結及

迫害。 

 

關於這些嚴重指控，可能由於沒有適當的跟進，公眾已開始淡

忘，因而未被正視，直至到九月十八日才重新成為新聞焦點。 

 

根據多個代表公務人員團體近幾年的統計數據，顯示患有抑鬱病

和有自殺傾向的公職人員人數增加，大部分是與惡劣的工作環境有關

的。 

 

我們知道，在公共部門裏，當開始對員工作出迫害時，“羞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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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”、“攻擊者”、“騷擾者” 通常會有預謀地把受害人孤立，令

其承受心理壓力。自該刻起，由於恐防遭到報復，受害人的同事便不

再與她談話。 

 

這就是“受害人”在其工作單位開展她的黑暗生活的起始點。 

 

紀律程序開始被濫用，因為不管事無大小都會提起有關程序，最

明顯的例子就是在一個約五百名員工的公共部門，只在 2005 年就有

五十個紀律程序。 

 

受害人和證人表示受害人受到一些言語或動作或態度的騷擾，致

令他們的人格、尊嚴或身心完整性受到傷害，他們的臨時性工作及負

擔家庭生活的穩定財政收入受到威脅。 

 

這些騷擾令受害人產生粗暴行為和出現惱怒、失眠、不安、食慾

不振、思想反覆、沒法集中精神在工作和私人生活上，並與至親的家

人關係惡化和加重抑鬱的情況。 

 

騷擾者向受害人傳達一些令人混淆的指示，阻礙受害人的工作進

度，誣衊受害人犯錯，在其他同事面前視之為透明、被要求趕交一些

不重要的工作或制定一些不可能達到的目標。 

 

超負荷的工作要求只旨在使受害人增加犯錯的可能性，以此達到

可對受害人立即提起紀律程序，將數個處分相加來構成強而有力的理

據對受害人作出更嚴厲的處罰和解除職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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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些不可忽視的現實事件，在心理上，令員工的情緒結構產生極

大的傷害。 

 

我們在一些公共行政部門最常見的騷擾方式有：「騷擾者」與「受

害人」拒絕直接對話，他們只透過第三者、字條或電郵方式聯繫。 

 

有時，運用權力隔開員工的工作位置，即將「受害人」安排在一

個孤獨的地方，那些地方沒有工作工具和電話，但卻在嚴密的監視下

工作，目的是讓「受害人」難以跟其他員工進行溝通和對外聯繫，而

最主要是阻撓「受害人」發表意見。 

 

我們還發現以下的情況：例如：不提升員工的職級、取消帶有特

别酬勞的工作或撤銷定期委任的職位，故意令「受害人」的財政收入

受到損失。 

 

許多時假借一些工作規定強加於某個員工，如果某個員工所做出

來的工作與其他人不同的話，他就會處罰。例如：要求一名技術助理

員擔任司機和郵差的工作，要他每天送文件，或在司機不情願的情況

下，強迫他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的假期裡去監督清潔其上司辦公室的工

作，這影響了員工每週的休息也影響了員工的天倫之樂。 

 

 其他的專橫例子有：要求履行無法執行的工作和要求在極短的時

間內完成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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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操控資訊，以免有關的信息預先傳到受害者耳中，藉此孤立和

削弱受害者在其同僚心目中的地位，從而成為同僚嘲笑和凌辱的對

象。 

  

還有一些荒謬的事，例如，若要去廁所均要請示，且限定次數。 

  

總而言之，這種精神恐怖的管理情況發生在多個部門。這種充滿

惡果的氛圍的出現，是因為主管是按親朋戚友的關係而被委任的情況

有關。 

  

雖明顯缺乏擔任領導主管職務的才能，但他們因受到上指關係的

庇蔭而獲委任。為了彌補不足，他們會變成專橫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

而成為不可侵犯的一群。 

  

其次是因工作安排存在著缺陷、內部資訊欠妥和體制不全等問

題，主觀便駕於法律規定之上，濫用權力及專橫便成為遮掩不稱職的

工具。 

  

經驗告訴我們，查核公共行政工作人員是否在工作上受到“騷

擾”的重要指標就是他們的健康狀況。受“騷擾”的受害者一般患有

失眠、焦慮、抑鬱、厭食、全身疼痛、胃炎、消化系統不良等症狀，

但若要去求診就醫，需在工作上補回求診就醫所花的時間。 

 最後，由於應介入或應監管者對導致發生此一令人惋惜的事情不

加以重視，而以雞毛蒜皮和無關重要的小事，或以當作沒有發生過，

一切如常的態度來看待，才令到應有改善的工作氛圍成為實現迫害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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恐嚇和侮辱的好地方，而其受害者一般為低收入或前線的工作人員。 

  

因此，本人提出如下的質詢： 

 

一. 澳門經濟的發展，也要求官員及市民提昇禮義，而官員需自我控

制其權力和負起其本身應有責任的前提尊重人的權利、自由和保

障。 

 

因此，基於何種原因特區政府屢經獲知有關迫害和“騷擾”的個

案後仍堅持不介入或寧願選擇讓時間沖淡一切的做法？ 

 

二. 在公共行政的現代管理上，不容許將問題加以隱藏或隱瞞。因

此，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才可成為澳門在發展為一國際城市的過程

中的重要支柱。基於此，特區政府是否為創造能提高政府部門的

專業和生產能力的和諧工作環境而推行一些適當的措施？ 

 

三. 特區政府是否下令進行獨立的全面調查，以查明真相及追究責

任，以及了解統計暨普查局一般的運作情況，或如有另一個案仍

然是讓時間沖淡一切？如進行全面調查，特區政府是否將其結果

公佈，讓居民知悉？ 

 

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 

 

高天賜 

2006 年 9月 22 日 


